迪庆州保障性安居工程

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迪庆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领导小组
办公室关于2018年5月全州城镇
保障性安居工程推进情况的通报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管委会：
2018年，上级下达迪庆州新开工城镇棚户区改造任务1080套，基本建成353套,发放租赁补贴6162户，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租房项目，确保完成92%的分配任务。

为切实推进项目，我州采取了每月一次汇报、每月一次通报、每月一次督查、每月一次协调等“四个一”的工作措施。并要求各县、市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一是要拓展思路，创新方法，扎实工作；二是抓紧前期工作，早开工、早见效，确保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6月底前开工率达到60%以上，10月底前开工率达100%；三是加强工程质量安全，加快完善配套基础设施，提升城市品位和环境，让人民群众放心、安心、舒心；四是完善机制，加强资金管理，加快项目形象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按照“保质量、保进度、保廉洁、保安全、保公平”的要求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狠抓项目进度管理、质量安全监管和分配管理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今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任务重、难度大，通过积极落实责任、跟进督促、强力推进、取得了一定成效。截止2018年5月底，全州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开工392套（户），占任务数1080套的36.3%；完成投资30662万元。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找准影响项目开工的主要原因和工作难点，下功夫破解难题、推进工作，还未实现棚改项目开工的香格里拉市要加快前期工作、尽快实现项目开工；棚改项目开工率低于30%的县，要加大工作力度，制度工作措施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进一步提高棚改项目的开工率。6月底棚改项目开工率低于60%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进行约谈并专报州人民政府。
迪庆州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

 2018年6月1日











